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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案件裁罰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 為辦理依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以

下簡稱本條)裁處案件之裁量與其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 

 

二、 本條所稱國內銷售係指於國內將應具省水

標章產品(以下簡稱產品)之所有權移轉與

他人，以取得代價者；但下列行為不包括之： 

(一) 未提供國內使用之銷售。 

(二) 產品使用後，售予他人再次使用。 

(三) 建築物起造人或承造人與其上游銷售

者之簽約日期在自來水法第九十五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公告施行日前之建築

物銷售，且簽約日期非早於建築執照核

發日期者。 

一、 參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三條第一項

之銷售貨物規定，明定

「國內銷售」之定義。 

二、 有鑒於本條之規範意旨

係在促進國內用水量之

減量，因此非供國內使

用之銷售，非自來水法

規範之範圍。 

三、 已使用產品之處置，對

於原產品使用人係為廢

棄物處分，非屬本條可

罰性範疇。 

四、 對於單ㄧ房屋之銷售行

為而言，雖衛生設備僅

占極小之部分，然建商

之整體銷售會積少而

多，形成對節約用水之

相當影響，爰房屋銷售

行為為本條規定範圍；

又考量房屋之興建至銷

售需相當長之時間，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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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給予較長之緩衝期間，

但以取得建築執照之時

點為基準，蓋建商通常

於取得建築執照後始有

相關採買等行為；且避

免建商有更改實際簽約

日期以規避處罰之情

事。 

三、 本條之銷售者為個人者，以該個人為行為

人；為獨資商號者，以其負責人為行為人。 

敘明行為人為個人及獨資商

號身分認定原則。 

四、 本條之銷售者為法人、非法人團體時，以其

法人、非法人團體為行為人。 

銷售者為法人、非法人團體之職員、受

雇人或從業人員，以法人、非法人團體為行

為人。 

前項所稱職員、受雇人或從業人員，依

實際僱用關係判定。 

敘明行為人為法人、非法人團

體身分認定原則。 

五、 同ㄧ法人、非法人團體之不同銷售地點所為

本條之行為應累計之。 

敘明行為人為法人、非法人團

體之分支組織行為數認定原

則。 

六、 陳列而尚未銷售產品者，主管機關應予勸

導，並查明是否銷售相關資料，及作成紀錄。 

敘明僅陳列而尚未銷售之處

理原則。 

七、 產品屬行為人自行生產者，主管機關應調查

銷售相關銷售單據、帳戶紀錄等。 

敘明行為人為自行生產之處

理原則，並可依據行政罰法第

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九條辦理。 

八、 產品非屬行為人自行生產者，主管機關應調 敘明行為人為非自行生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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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查產品之採購單據、帳單或匯款紀錄等，以

查明上游銷售之行為人責任。 

處理原則，並可依據行政罰法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九條辦

理。 

九、 主管機關於執行取締本條案件時，執行人員

應向行為人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

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告知其所違反之法規，

並確認行為人之身分，及針對現場狀況、產

品或機具予以拍照存證，並依下列各款詳實

記載於查勘紀錄（如附件）： 

(一) 查獲時間地點。 

(二) 行為人之資料（包括名稱、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營利事業或身分證統一編

號、營業地址）。 

(三) 會同執行單位及人員。 

(四) 調查事項（確認其行為具有銷售未具省

水標章之用水設備、衛生設備或其他設

備之行為）。 

(五) 敘明有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

之行為及行為人簽名(行為人未簽名

時，應載明，並向行為人說明調查結

論及簽名與否不影響後續裁罰)。 

執行取締時應依行政罰法第三十四條

規定為之。 

主管機關於做成行政裁處前，應給予行

為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一、 依據行政罰法第三十三

條、第三十四條規定，

明定執行人員應向行為

人出示執行職務之證明

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

標誌，告知其所違反之

法規、書面記錄重點內

容、保全證據等規範。 

二、 依據行政罰法第四十二

條規定，明定作成行政

裁罰前，行政機關應給

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

機會。 

十、 查有本條規定之事實時，應命行為人立即停 說明查有違反自來水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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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止銷售該產品並限期停止陳列及廣告。 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事

實時，依行政罰法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即時制止

其行為，及依自來水法第九十

八條之一「令其限期改善」之

處理原則。 

十一、 本條案件罰鍰金額裁罰基準表詳如附

表。 

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款

規定，科予不同之罰鍰。 

十二、 主管機關裁處時之注意事項如下： 

(一) 應受處罰人之認定。 

(二) 違反本條之事實。 

(三) 應受處罰人是否有行政罰法規定之欠

缺責任能力及有免責事由之減免。 

(四) 考量應受處罰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及所得利益，依附表罰鍰裁罰基

準予以裁罰罰鍰金額。 

(五) 應受處罰人之資力。 

(六) 有偽造標章之情事者，應加重處罰並依

偽造公文書罪移送。 

列明裁罰時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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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管機關執行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案件 

查勘紀錄 

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二、案由 於國內銷售應具省水標章產品[          (廠牌及型號)]而

未具省水標章 

□依據(來文單位)     年     月     日       字 

第                        號函查。 

□受理民眾檢舉 

□其他： 

三、行為人之

資料 

□個人  □法人  □非法人團體 

   姓名[或廠商名稱及其代表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姓名[或廠商名稱及其代表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姓名[或廠商名稱及其代表人]：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6 

(行為人多人時，請自行擴充) 

四、銷售地點

及方式 

□實體銷售 

  銷售地址： 

□非實體銷售 

□網路銷售平台名稱： 

□電視購物平台名稱： 

□刊登網址： 

□其他銷售方式：（敘明宣傳方式、廣告時段、媒體平台） 

五、調查事項 銷售行為描述： 

廠牌： 

型號                

    □具省水標章      

       □但未依省水標章管理辦法標示 

    □不具省水標章 

       □未核發 

       □未核發且偽造 

       □曾核發但逾期 

       □曾核發但撤銷或廢止                      

    (請至省水標章資訊網查詢) 

數量： 

銷售單價： 

陳列及廣告情形：              (附照片或廣告資料) 

銷售情形：□實體銷售    □非實體銷售 

      

 

                     

註：實體銷售:現場查獲銷售時，應附照片或消費發票影本；現場未查

獲銷售時，應請行為人提供銷售相關資料並紀錄。 

    非實體銷售：消費發票影本，或附網站照片(註明上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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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物：□無 

        □有:                     (記載扣留物明細) 

   

本案為第    次查獲；（前次查獲時間：﹍﹍年﹍﹍月﹍﹍日） 

產品來源： 

□自行生產之產品    

□向                             採購 

□透過                           代理商採購 

□其他                            

其他補充資料： 

 

六、查勘結論 

 

□經查有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情事 

  理由及相關事證：                           

  前次限期改善未改善事項：      (第二次以上查獲時填列)             

□經查具省水標章無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情事 

  (註:如有未依省水標章管理辦法標示之情事，應限期改善) 

七、查勘單位  

單位 職稱 姓名 

   

   
 

八、行為人簽

名或陳述

意見 

上列事項經查與事實相符，檢查人員在執行檢查時，並

無不法行為及造成任何財產損失，願無異議依法接受處分。 

行為人陳述意見： 

    □無： 

    □有：                                        

                                                  

                         行為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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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照片：    張 

銷售紀錄：    份 

廣告及其他宣傳資料：    份 

書面文件：    份 

扣留物：     件(明細: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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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辦理違反自來水法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案件罰鍰金額裁罰基

準表       

單位：新台幣 

規定 說  明 

一、 銷售公告應具省水標章產品而未具省水標章者: 

(一)第一次查獲，處四萬元，並令其限期改善。 

(二)第二次查獲，處八萬元，並令其限期改善。 

(三)第三次查獲，處十二萬元，並令其限期改善。 

(四)第四次查獲，處十六萬元，並令其限期改善。 

(五)第五次以上查獲，處二十萬元，並令其限期改善。 

 

二、 除前點罰鍰外，行為人累計銷售金額達下列者，應

加重罰鍰： 

(一)銷售金額達二十萬元以上，加重處罰二萬元。 

(二)銷售金額達四十萬元以上，加重處罰五萬元。 

(三)銷售金額達六十萬元以上，加重處罰十萬元。 

(四)銷售金額達八十萬元以上，加重處罰十五萬元。 

 

三、 偽造標章者，加重處罰十萬元。 

 

四、 前三點罰鍰合計最高不得超過二十萬元 

 

五、 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時，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得於所得利

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

制。 

一、 行為人在被查獲

違法時，依行政罰

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裁處罰鍰應審

酌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應受責

難程度、所生影響

及因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力。 

二、 依據自來水法之

管轄意旨，銷售人

之銷售係於單一

直轄市或縣市轄

區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

分；如係跨直轄

市、縣市轄區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

處分。因此查獲之

次數，由各主管機

關自行依查獲次

數累計。 

三、 對於違反本法義

務所得之利益係

指自公告應具省

水標章產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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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查獲日止所

銷售之應具省水

標章產品而未具

省水標章之產品

收益扣除進貨成

本後之所得利益。 

 


